关于几起私家车事故安全学习总结

2011年7月8日，根据油田公司和学院机动安全处的安排，我系在系党员活动室进行安全学习。主要通报了近期几起私家车事故情况。
2011年6月3日凌晨零时左右，准东采油厂一名员工酒后驾驶私家车，行驶在省道S111线46公里处，将一行人撞倒致死的重大交通事故； 2011年6月29日凌晨1：00时，供热公司一名员工驾驶一辆租用的小轿车在托里县管辖境内发生翻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2011年7月1日18时10分，新港公司两名员工（夫妇）驾驶一辆私家车（车上乘一家4口）从乌鲁木齐市返回克拉玛依市途中，行至省道S201线169.1公里处时，与前方缓慢同向行驶的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内3人（夫妇及女儿）当场死亡、1人（10个月大的儿子）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

通报了这几起交通事故后，我系安全员张炜老师作为老驾驶员，从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特殊天气的风险及特殊时间（夜间）的风险等方面与大家进行了交通安全经验交流。
通过学习，全系教职工认识到，道路交通安全不仅关系着过往车辆行人的有序行车，同时也关系到每一个道路交通构成者的生命安全。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充分认识到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体会到了“珍爱生命，安全出行”的真正意义。现代交通的发达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便利，但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安全隐患。时刻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像一个隐形杀手一样，潜伏在马路上等待着违章违规的人出现。所以，不论我们是在开车，还是在走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忽视了这个虎视眈眈的隐形杀手。常常看到或者听到路口的交通事故，造成了多深多重的悲剧，“人的生命只此一次”，众多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道路交通安全不容忽视！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真正做到“珍爱生命，安全出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安全出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运行环境，无疑是在为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添砖加瓦，而和谐的社会，又为道路交通安全的建设撑起了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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